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
（深质监规〔2008〕6号）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施行。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实施办法

（共4项）

编号 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

01 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

02 特种设备施工告知

03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04 组织机构代码登记

01号 非行政许可登记事项：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

一、 登记内容

（一）企业产品执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以及特区技术规范的，应将所执行的标准进行登记；

（二）企业产品执行企业标准的，应将所执行的标准进行备案和登记。

注：登记备案范围不包括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消防产品、保健品、医疗器械（Ⅱ类和Ⅲ类）、医药产品、软件产品、食品添加剂、农药、卫生杀虫剂、液体肥料、特殊化妆品、饲料添加剂等产品。上述产品的企业标准备案由省质监局和省有关部门办理。

二、 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六条第二款；

（二）《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1997年11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号发布）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

（三）《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审查管理办法》（粤质监〔2008〕59号）第六条；

（四）《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深质监规〔2008〕4号）第五条；

（五）《深圳市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办法》（深质监规〔2008〕5号）第五条。

三、 登记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登记备案。

四、 登记条件

（一）产品标准为现行有效版本；

（二）产品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所规范的产品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产品标准符合国家技术经济政策；

（四）符合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系列标准要求，产品名称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技术指标科学、合理、齐全，检验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五）科学合理，满足产品默示担保条件；

（六）实施强制性认证认可管理的产品，企业标准符合准入要求；

（七）国家或上级部门对产品的备案登记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法律依据：《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八条、第十五条。

五、 申请材料

（一）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登记表（原件1份）；

（二）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三）标准纸质文本（原件2份）及电子文本；

（四）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编制说明（原件1份）；

（五）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全项目检验报告（原件1份）；

（六）企业营业执照和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各1份，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

（七）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审核意见表（原件1份）；

（八）备案食品企业标准需提供该企业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注：执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不需提交第（一）、（四）、（七）项材料及标准电子文本，已有登记证书的请提交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法律依据：《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六条，其中第（八）项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六、 申请表格

（一）《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登记表》和《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申请表》；

上述表格可在http：//www.szbqts.gov.cn或http：//www.sist.gov.cn/bzba上免费下载。

（二）《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编制说明》和《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审核意见表》。

上述表格可在http：//www.sist.gov.cn/bzba上免费下载。

七、 登记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受理（受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

受理地点：福田区华强南路无线电管理大厦10楼。

八、 登记决定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第二款；《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款；《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四条。

九、 登记程序

（一）申请：申请人在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办事窗口递交申请材料；

（二）受理：申请材料齐全，属我局标准备案管辖范围的，经办人员予以受理，并填写收件回执交给申请人；

（三）形式审查：经办人员对企业提交的材料按前述审批登记条件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登记，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登记；

（四）发证：予以备案登记的，对企业产品标准编号，并打印证书，颁发给申请人；不予备案登记的，书面告知申请人。

十、 登记时限

对符合备案登记条件的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完成标准备案工作，1个工作日内完成标准登记工作。享受“直通车”服务的大企业标准备案为2个工作日、标准登记1个工作日。

法律依据：《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一条。

十一、 登记证件及有效期限

《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

法律依据：《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三条。

十二、 登记的法律效力

已登记备案的企业产品执行标准作为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产品质量的依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第二款；《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七条。

十三、 收费

无。

十四、 年审或年检

登记备案超过3年有效期，或备案登记后相关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发布实施的，申请人需重新办理备案登记。

法律依据：《深圳市企业产品执行标准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三条。

02号 非行政许可登记事项：特种设备施工告知

一、 登记内容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简称施工）告知。

二、 设定依据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3年3月11日国务院令第373号发布）第十七条第三款。

三、 登记数量及方式

特种设备施工告知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受理。

四、 登记条件

（一）施工单位应当取得相应许可；

（二）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三）施工设备应当由取得相应许可的制造单位制造；

（四）施工设备应当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五）施工人员应当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并经施工单位聘用。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2005年1月10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0号发布）第五条。

五、 申请材料

（一）机电类特种设备施工告知：

1．安装：

（1）《深圳市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表》（原件1份）；

（2）《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施工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4）使用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个人用户提交身份证复印件1份；

（5）施工项目合同及日常维修保养合同（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6）项目施工方案及其安全防护措施原件1份；

（7）国产设备：产品合格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需制造监检的起重机械还应提供制造监检证书（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电动葫芦类起重机械还应提供电动葫芦类产品合格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如果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上注明的使用单位与告知的实际使用单位不同，应提供由上述双方单位签署的产品委托订货证明或转让证明（加盖双方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如制造厂的设备初次来深或制造厂的制造许可信息发生变更，窗口受理人员可要求申报单位提供制造厂家加盖单位公章的制造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

（8）境外生产设备：电梯须提交检验检疫局的《进口设备同意安装通知书》副本（复印件1份，验原件）、《进口电梯/自动扶梯委托检验通知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以及进口设备型式试验报告（原件1份）；起重机械须提供进口设备型式试验报告（原件1份）；大型游乐设施须提供型式试验报告和《大型游乐设施设计文件鉴定报告》（原件各1份）。

注：需进行设计文件鉴定的大型游乐设施，见《大型游乐设施设计文件鉴定规则（试行）》（国质检锅〔2003〕321号）。

（9）如属设备移装的，还需提供下列材料：

A．设备在本市内移装的，使用单位需提供移装申请（申请内容应注明其移装设备注册号、原因及移装前后设备安装地点）、设备出厂资料、首次验收检验报告和定期检验报告。使用单位发生变更的，须先办理过户手续；

B．设备从市外移装到本市的，使用单位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设备在原注册地的注销证明。

2．改造、重大维修：

（1）《深圳市特种设备安装（维修、改造）告知表》（原件1份）；

（2）《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施工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4）使用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个人用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5）施工项目合同（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6）项目施工方案及其安全防护措施（原件1份）；

（7）使用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盖章确认的改造或大修信息说明（原件1份，内容应包括：被改造或大修设备注册代码，改造或大修后将变更的主要性能参数，被改变的主要受力结构、机构或控制系统）；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的改造项目，还应提供由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设计审查报告（原件1份）。

（二）锅炉、压力容器施工告知：

1．《深圳市特种设备安装（维修、改造）告知表》（原件1份）；

2．《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施工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4．使用单位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验原件）；个人用户提交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对施工单位的书面委托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5．设备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包括：质量证明书、制造监检证书、锅炉压力容器总图（盖有设计审核专用章）等（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以及出厂合格证、主要技术参数页、制造监检证书（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锅炉压力容器本体上的铭牌柘印或照片（原件1份）；

6．外地施工单位在深圳施工以及无损检测工作外协的，应提交外协合同和外协单位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各1份，合同验原件）。

（三）若施工单位初次来深施工或单位许可、施工人员许可信息发生变更，须登陆深圳市特种设备电子政务网（http：//gtc.szbqts.gov.cn）录入或修改相应信息。单位信息更新应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质保体系文件（仅对承压类；原件1份）及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施工人员信息变更提交变更人员名单（原件1份）以及作业人员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法律依据：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六、 申请表格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装（维修、改造）告知表》（网上申报，表格自动生成，网址：http：//gtc.szbqts.gov.cn）。

七、 登记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受理地点：市民中心市行政服务大厅15、17号窗口。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八、 登记决定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九、 登记程序

施工单位登陆深圳市特种设备电子政务网（http：//gtc.szbqts.gov.cn）进行网上申报，打印告知表后带齐第五条所列材料到受理地点办理，具体受理地点：

（一）市民中心市行政服务大厅15、17号窗口，电话：82105827、82105830；

（二）宝安分局：宝安区洪浪南路质监大楼1楼窗口，电话：27590839、27590366；

（三）龙岗分局：龙岗中心城爱心路质监大楼1楼窗口，电话：28932629。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定要求的，现场打印受理回执；不予受理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补正后申请人重新提出申请。

十、 登记时限

现场办理。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十一、 登记证件及有效期限

不发证件（出具受理回执），无有效期限。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十二、 登记的法律效力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后即可施工。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十三、 收费

无。

十四、 年审或年检

无。

03号 非行政许可登记事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一、 登记内容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含注册登记和变更登记）。

二、 设定依据

（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3年3月11日国务院令第373号发布）第二十五条；

（二）《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国质检锅〔2003〕207号）；

（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质技监局锅发〔2001〕57号）。

三、 登记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登记。

四、 登记条件

（一）设备经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并在检验有效期内；

（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了设备的相关安全技术档案；

（三）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经定期校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四）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制定了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六）作业人员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并经使用单位聘用；

（七）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由取得许可的单位进行；

（八）使用锅炉压力容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变更登记：

1．在原使用地未办理使用登记的；

2．在原使用地未进行定期检验或定期检验结论为停止运行的；

3．在原使用地已经报废的；

4．擅自变更使用条件进行过非法修理改造的；

5．无技术资料和铭牌的；

6．存在事故隐患的；

7．安全状况等级为4、5级的压力容器或者使用时间超过20年的压力容器。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2005年1月10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0号发布）第五条。

五、 申请材料

（一）注册登记：

1．锅炉、压力容器：

（1）锅炉压力容器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2）锅炉压力容器质量证明书及出厂监督检验证书（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3）锅炉压力容器总图（原件1份，加盖设计单位资格印章或设计审核印章）；

（4）锅炉压力容器安装使用及维护说明书（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5）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仅对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复印件1份，验原件）；

（6）锅炉安装监督检验证书，压力容器安装监督检验证书或定期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验原件）；

（7）锅炉安装质量证明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8）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辆走行部分和承压附件的质量书或者产品质量合格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9）*使用单位锅炉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任命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10）*锅炉水质指标化验报告（仅对锅炉，并且有机热载体炉不需提供；复印件1份，验原件）；

（11）*锅炉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运行维护记录目录（原件各1份）；

（12）*锅炉压力容器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原件1份）；

（13）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聘用情况记载”栏目应签注盖章）；

（14）锅炉压力容器有关附件（包括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表等）校验记录（原件1份）；

（15）锅炉压力容器过户或者异地移装证明（仅对迁入深圳的设备；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注：以下类型的锅炉不需要提交带“*”号项目资料：1.水容量小于50L的蒸汽锅炉；2.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0.lMPa的蒸汽锅炉；3.额定出水温度小于120℃且额定热功率不大于2.8MW的热水锅炉；机器设备附属的且与机器设备为一体的压力容器。

2．机电类特种设备：

（1）《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原件1份）；

（2）验收检验报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操作、管理人员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4）与维修保养单位签订的维修保养合同，或者是制造企业对新增特种设备提供免费维修保养的证明文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或者与本单位取得特种设备维修保养资格的人员签订的维修保养责任书（只适用于非强制性维修保养的设备；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5）维修保养单位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或者本单位维修保养人员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只适用于非强制性维修保养的设备；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验原件）；

（6）使用和运营的安全管理制度（只对于首次登记的单位或非首次登记但制度有重大变化的单位；原件1份）；

（二）变更登记：

1．锅炉、压力容器：

（1）停用/启用：

A．锅炉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压力容器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B．有效的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验原件）；

C．锅炉登记簿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2）参数变更：

同“注册登记锅炉压力容器”需要提交的材料；还需提交：

A．修理改造图纸和重大修理改造监督检验报告（原件1份）；

B．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验原件）；

C．原锅炉登记簿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报废：

A．锅炉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压力容器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B．原锅炉登记簿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原件1份）；

C．锅炉压力容器解体报废证明（如照片、单位证明等）（原件1份）。

（4）迁出：

A．锅炉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压力容器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B．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原件1份）；

C．锅炉压力容器过户或者异地移装证明（复印件2份，验原件）；

D．锅炉登记簿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5）过户/更名：

同“注册登记”和“迁出”需要提交的材料。

2．机电类特种设备：

（1）深圳市机电类特种设备注册信息变更申报表；

（2）特检院检验任务单和其他相关证明，能证明该设备没有经过移装、改造等（仅对参数修改）；

（3）设备过户时，须提供变更后新使用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加盖公章）。如原使用单位已不存在或不愿办理手续的，需补充证明：a.设备所在建筑物产权单位盖章证明，同意过户，并提供建筑物产权证明；b.设备所在建筑物业主无产权证明的，可由建筑物业主盖章说明，并由基层政府盖章证明；

（4）原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仅对已办理使用登记的设备）；

（5）办理使用登记的其他资料（仅对已办理使用登记的设备）。

法律依据：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六、 申请表格

（一）《锅炉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

（二）《压力容器使用（变更）登记申请表》；

（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

（四）《深圳市机电类特种设备注册信息变更申报表》。

办理使用登记业务实行网上申报，表格自动生成，办理信息变更业务可到市民中心市行政服务大厅15、17号窗口索取表格，也可在深圳市特种设备电子政务网（http：//gtc.szbqts.gov.cn）的“相关下载”栏目下载。

七、 登记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受理地点：

（一）市民中心市行政服务大厅15、17号窗口，电话：82105827、82105830；

（二）宝安分局：宝安区洪浪南路质监大楼1楼窗口，电话：27590839；

（三）龙岗分局：龙岗中心城爱心路质监大楼1楼窗口，电话：28932629。

八、 登记决定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九、 登记程序

（一）申请人根据所办业务带齐本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到窗口办理使用登记；

（二）资料齐全的，窗口人员予以受理，出具受理回执；不予受理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经办人对资料进行审查，在本办法规定的时限内提出予以登记或不予登记意见。予以登记的，发给《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不予登记的，书面告知理由。

法律依据：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十、 登记时限

（一）锅炉、压力容器：对于l次申请登记数量在10台以下的，应当自受理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发证工作，或者书面说明不予登记理由；对于1次申请登记数量在10台以上的，应当自受理文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发证工作，或者书面说明不予登记理由；

（二）机电类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

法律依据：《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第十四条。

十一、 登记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名称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现有《锅炉使用登记证》和《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

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在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合格期内有效，其他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未规定有效期限。

法律依据：《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

十二、 登记的法律效力

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天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擅自将其投入使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十四条。

十三、 收费

无。

十四、 年审或年检

无。

04号 非行政许可登记事项：组织机构代码登记

一、 登记内容

办理依法成立的组织机构代码的登记，核发代码证书，办理代码证变更、换证、补发及注销。

二、 设定依据

（一）《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2001年1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63号发布）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二）《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2005年4月2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41号发布）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三、 登记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办理。

四、 登记条件

下列组织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代码登记，领取代码证书：

（一）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二）经企业登记主管部门登记的经营单位；

（三）经民间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经有关部门核准登记的中央和外省市驻深机构；

（五）其他依法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组织机构。

法律依据：《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四条。

五、 申请材料

（一）初次申领：

1．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基本信息登记表（原件1份，需加盖单位公章且公章必须与相关证照上的名称完全一致）；

2．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机关提供机构编制部门批文，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工会提供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社团提供社团登记证，民办非企业提供民办非企业登记证副本，以上批文、证书必须合法、有效（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法人单位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非法人单位提供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如果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港、澳、台人士或外国人，则提供回乡证、台胞证或护照（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如果相关文件或证照上没有登记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的姓名，还需提交任命文件（复印件1份）；

5．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6．有上级主管单位的，还需提供主管单位代码证（复印件1份）；

7．外资法人企业还需提交预赋码通知单上联（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和批准证书（复印件1份）。

注：所有复印件要求清晰，使用A4规格大小纸张。如果受理人员对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有疑义，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相关证明材料。

（二）办理代码变更、到期换证、年检的，组织机构除提供上述第（一）项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供原代码证书正、副本及信息IC卡；变更单位名称还需提供工商部门核发的变更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三）补办代码证、信息卡的，组织机构除提供上述第（一）项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遗失证明（原件1份）；遗失补办正本还需在深圳特区报或商报上刊登遗失声明，并提供整版报纸（原件1份）；

（四）申请注销：

1．企业单位提供工商部门核发的注销通知书，其他单位提供审批登记部门的注销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2．原代码证书正、副本及信息IC卡（原件）；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法律依据：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六、 申请表格

《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基本信息登记表》，该表格可到市行政服务大厅12－14号窗口免费领取，也可在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http：//www.szbqts.gov.cn）和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深圳分中心网站（http：//www.szdm.org.cn/Index.aspx）进行下载，初次申办的，可进行网上申报。

七、 登记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四条；《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三条。

受理地点：

（一）市民中心市行政服务大厅12－14号窗口；

（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福田区华强南路无线电管理大厦10楼1002室；

（三）宝安区新安二路海关大厦9楼；

（四）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楼西座8楼。

八、 登记决定机关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四条；《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三条。

九、 登记程序

（一）申请人带齐第五项所列资料到办事窗口办理；

（二）资料齐全的，窗口人员予以受理，出具受理回执；不予受理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窗口人员对资料进行审核，在本办法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予以登记的，颁发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不予登记的，书面告知理由。

法律依据：由本实施办法规定。

十、 登记时限

一般组织机构，3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享受“直通车”服务的大企业，1个工作日内完成（未在享受直通车服务名单内列明的下属机构，不在此限）。

法律依据：《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七条。

十一、 登记证件及有效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期4年。组织机构的身份资格证明文件有效期不足4年的，代码证书的有效期以资格证明文件有效期为准。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条。

十二、 登记的法律效力

组织机构凭代码证办理下列事项：

（一）工商企业年度检验、变更登记；

（二）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检验、变更登记；

（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验、变更登记；

（四）税务登记、换证、验证、年检、变更；

（五）社会保险登记、换证、验证、年检、变更；

（六）开设、变更、注销银行账户，申办外汇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

（七）企业标准备案，商品条码注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工程设备监理，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锅炉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使用许可证，产品质量认证与体系认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纤维检验；

（八）车辆征收税费、申领车辆牌证，车辆年检；

（九）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变更、注销，国有资产统计，资产评估；

（十）商标注册、广告业务审查；

（十一）进出口报关；

（十二）其他事项。

未在规定期限申领、变更、注销、换证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八条；《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十三、 收费

收费标准：

正本：10元/份；副本8元/份；IC卡40元/张；技术服务费90元/家。

年检资料录入费：每户25元。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改价格〔2003〕82号）；广东省物价局（深价管函〔2007〕13号）。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深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十四、 年审或年检

组织机构代码证实行年检制度。

年检办法：组织机构代码年检采取滚动制，组织机构在领取新证、换证或年检满一年后，应按照代码证书上载明的年检月份，持代码证及有关资料前往发证机关申请年度检验。

法律依据：《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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